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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六)字第10301624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來函、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

（1030162423_Attach1.pdf、1030162423_Attach2.doc，共2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「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

心作業要點」第3點、第4點及第5點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3年11月4日會技字第

103002018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原函及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

心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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